
財務報表分析：評價應用

本章學習目標與重點

認識 的基本精神，以及相對於 較重大的改變。

瞭解在 下，資產負債表與綜合損益表最主要的改變為何。

瞭解 為什麼要求企業編製合併報表，以及編製時應符合什麼

基本要求。

認識財務報表的品質特性有哪些。

認識財務報表的限制有哪些。

自 年起，台灣上市、櫃和興櫃公司，以及金管會所主管之

金融業者，都須依據 編製財務報表。從表面看來，變動前後的

差異似乎不算太大，但細究其本質，實已關乎整個財務報導制度基本

精神的改弦易轍。本章將就實施 後，不同於以往的改變及其對

財報分析的影響做一概述。

2.1 IFRS之基本精神

台灣實行多年的一般公認會計原則 ，基本上是跟隨美

國的 ，後因歐盟會計界積極推動 ，並以其有助於增進資訊

透明度與比較性、降低籌資成本，以及加速財務報表出具速度等優

勢，獲得許多國家的全力支持，紛紛訂出實際施行的時間表，使得

在國際間很快就形成主流勢力。台灣亦於 年達成「與

其他公開發行公司及信合社、保險經紀人與代理人等金融周邊業者，則至

遲應於 年起採用 。

 係由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

負責發布。該理事會的前身是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

，於 年改制成理事會。一般所謂

，就是 與 所發布之公報及解釋之統稱，具體而言，包括

發布之公報 和解釋 ，以及 發布之公報 與解釋

。 於 年 月發布「觀念架構」，取代先前之「財務報表編

製及表達之架構」。

自 年起，所有在歐盟國家上市的公司均須採用 編製合併財務報

表。在美國掛牌的外國公司可選擇依 或 編製財報，若選擇

者，無須再提供調節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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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軌」的共識，嗣後所發布的公報，基本上都是依循 的精

神與原則制定。不過，根據行政院金管會於 年 月 日公布

適用後的《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台灣證券發行人編製財

報時，該準則凌駕在 之上），金管會保有主導權，其未規範的

部分才按 之規定，如果金管會不認可 的某些規定或主張，

台灣企業即不受該規定之限制，而以金管會的規定為依據。

相對於過去施行多年的會計原則，其最主要的差異在於強

調經濟實質忠實表述的基本精神，較重要的變化包括：

由細則基礎 變為原則基礎

。

財務報表主體由單一公司財報轉為合併報表。

由歷史成本法改向公允價值法。

提供管理決策觀點。

過去所遵行的 屬於細則基礎，對於許多交易如何入帳，提

供詳細的指導與規範； 則屬於原則基礎，強調真實呈現，不再

對每項會計處理加以詳細明確的規定，其目的在於讓企業有翔實表達

的空間，俾使財務報告可以充分反映經營成果與財務狀況。所以，

不僅是會計準則而已，更是一套財務報導準則，強調企業在編

製財務報告時，應以協助報表使用者進行評估與決策為方針，企業在

遵循 原則性的規定下，自行選擇最能適切表達交易經濟實質的

會計政策，並一致化地採用這些政策，甚至在需要時主動揭露更多資

訊以協助報表閱讀者理解財務報表的內容；當財務報表與其他資訊

在同一份文件出現時，須讓使用者充分瞭解哪些資訊是依據 要求

表達、哪些是額外補充的資訊。也就是說，在 的架構下，財務報

告的內容與報導方式，除了必須反映真實狀況外，也應重視其是否夠

第三條：「發行人財務報告之編製應依本準則及有關法令辦理之，其未規

定者，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辦理。前項所稱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係指經本

會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計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

在 的架構下，財務報表的附註內容包含許多重大判斷或估計的說明

（例如，財報數字是基於何種假設而來，而假設的依據為何等），其重要

性越來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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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延且易於瞭解。

所謂的細則基礎，防弊導向是其中一項很重要的特性。各種交易

應如何記錄都有明確規範，目的在於保護報表使用者，免於受到報表

不實的欺騙與傷害。此一立意自是良善，但是面對商業經營模式不斷

推陳出新的產業發展，如果強制用一套制式規定套用所有交易，反而

易使許多交易或財務結果的報導有所扭曲。相對地，原則基礎大幅放

寬了會計規則的繁複限制，在不違反基本原則的底線下，只要有助於

報表使用者瞭解企業的經營結果與狀況，企業編製財務報表將不再受

限於種種繁瑣的規定，而能享有很大的彈性空間；一統化的報表格式

慣例將成為歷史，未來不同企業間，不管是財務報表格式或是報表揭

露內容，都允許一定的自主空間，惟前提是這些格式或內容的呈現是

為了幫助使用者更容易、更精確地瞭解廠商的經營狀況與結果。而為

了能夠提供管理決策觀點， 特別加強資產負債表外項目之相關

會計處理與揭露。

此一架構賦予企業揭露真實狀況的高度自主性，要求企業必須致

力於真實揭露。對於報表使用者來說，既然 強調真實狀況的揭

露，切實根據 所編製的財務報告，自然具有很高的資訊價值；

但是另一方面，對於報表編製者而言，此項變革實為一項人性的高度

挑戰。因為一旦移除了原本的層層監視與規定，企業在編製財報時，

是否能夠本於忠實表述的精神與原則，將所有攸關資訊誠實揭露，本

身就是一項重大考驗。在此情況下，報表使用者對於報表公司是否能

如 所期待地，本於真實揭露的原則編製報表、以及如何解讀企

業的財務報表，或許反而存在更大的不確定感。

由此可知，在 的制度與架構下，財務報表的可信度與價值

取決於財報主體在編製過程中能否堅守誠信原則。如果企業都能根據

誠實揭露的精神與原則來編製財務報表，新制下的財報將比過去更接

近真實狀況。影響所及，不但財報分析技術的效益與價值更勝以往，

跨國投資分析也將變得相對容易，有助於提升全球資本市場的流通與

效率。然而，若是企業存心不正，不願真相顯明，而原則基礎的制度

架構對此等廠商又無力規範，報表的真實性就不免有所存疑，一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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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對報表可信度的疑慮更甚已往（參圖 ）。結果如何，尚待時間

考驗。

從財報分析的角度來說，根據 架構所編製的報表，對於相

關資訊揭露的深度及廣度皆明顯增加，理論上比過去的財務報表更能

傳達真實資訊，分析者如能確實瞭解企業運作模式與會計程序，在閱

讀財務報表時，將更容易瞭解企業整體的營運結果與財務狀況；但是

反過來說，分析者必須更多、更深地瞭解企業的運作模式與會計程

序，才可能分析到位，純粹按著公式計算比率便做出結論的分析模式

是得不到真相的。此外，在 採取公平價值的取向下，很多會計

科目所反映的是公平價值而不再是歷史成本，勢必會比過去呈現出較

大的波動性，對於投資人長久以來所習慣的各種財務指標判斷邏輯，

將難免造成一定程度的衝擊。像是股東權益報酬率與每股盈餘等，都

會因損益數字的波動上升而呈現較大的變異，流動比率也會因存貨評

價方式改變而與過去有所不同。凡此皆意味著，投資人在進行財報分

析時，不能以套公式的心態來解讀報表，須能知其所以然，否則面對

各項指標的變化型態，將益發困惑而難以評斷。

今後的財報分析將更需要分析者對於企業經營與會計實務具備紮

實的基礎知識，財報分析師也比過去面對著更大的「須知其所以然」

的挑戰。

2.1 細則基礎與原則基礎之取捨

細則基礎

原則基礎

細則基礎

原則基礎

無法表達真實

無法表達真實

真實表達受限

較能表達真實

動機不誠實

願誠實表達

報表


